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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整实施细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》（柳政规〔2023〕2号）精神，进一步完善我市
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动态管理工作，有效推进现有公共租赁

住房资源合理配置，切实解决保障家庭实际住房需求问题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整分房源调配和房源调换

两种情形。本细则所称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配是指保障家庭

因家庭人口变化或家庭成员身体状况改变等申请利用空置

公共租赁住房房源重新配租，主要包括房型（单间、一房一

厅、两房一厅三类）、地段、楼层等调配。公共租赁住房房

源调换是指两个保障家庭之间协商后申请相互调换承租公

共租赁住房房源。

第三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房源调整统筹管理工

作。城区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配申

请受理、初审工作。城区住房保障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共租

赁住房房源调配复核工作。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负责公共

租赁住房房源调配审核、合同签订及房屋调换等相关具体工

作。

第四条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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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已签订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(以下简
称《合同》)并履行合同相关约定、按时参加年审符合配租条
件且正在享受保障家庭均可申请房源调配：

1.保障家庭人口增加或减少的住房保障家庭；

2.保障家庭成员因患一级或二级肢体残疾导致行动能力
受限，且居住在无电梯公租房 2层及以上的住房保障家庭；

3.保障家庭成员因个人身体状况需要陪护照顾的住房保
障家庭。

（二）房源调配工作应根据全市公共租赁住房房源供应

情况，遵循全市统筹、相对就近的原则开展。为确保我市公

共租赁住房后续运营管理工作顺利推进，原则上正在享受保

障家庭仅能提交一次房源调配申请。

（三）申请调配公共租赁住房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情况核查表》；

2.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配审批表》；

3.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；

4.保障家庭成员身患肢体一级或二级残疾的证明材料；

5.本条款第（一）部分明确可调配情形所需佐证材料。

（四）房源调配办理流程

1.资格预查

有房源调配意向的保障家庭可到调房小区房屋管理单

位领取并填写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情况核查表》、《柳

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配审批表》，并由小区的房屋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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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及现居住地的物业对其承租房屋履行《合同》情况进行

调房资格预查，预查通过方可开展后续调配流程办理。

2.初审

街道办事处（或街道委托社区）自受理调房家庭提交申

请材料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，提出初审意见，将
初审符合条件的报送城区住房保障部门，不符合条件的告知

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3.审核

城区住房保障部门对收到的初审材料之日起 5个工作日
日内进行审核，签署审核意见并将材料报送市住房保障主管

部门，不符合条件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

4.审批

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对收到城区住房保障部们报送的

申请材料之日起 5个之日内进行审批。不符合条件的退回并
告知原因。

5.资格轮候

首次调房申请工作采取集中申请受理方式开展，保障家

庭可在规定时段内提交申请，对通过审核、公示符合条件的

申请家庭，由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对符合调房资格家庭采

取随机摇号方式按照符合的配租户型标准进行摇号确定调

房顺序；后续提交申请的，符合调房资格家庭按最后一次提

交申请材料并终审通过时间先后确定排列调房顺序，依次排

在首批次申请摇号排序的末位申请人之后，调房轮候顺序在

市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官网上公示。

6.调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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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根据摇号确定调房顺序结合空

置房源及配租规则进行房源调配，房源调配家庭持市保障性

住房服务中心开具的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调房通知单》到

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办理房源调配手续。

第五条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换

（一）已签订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(以下简
称《合同》)并履行合同相关约定、按时参加年审符合配租条
件且正在享受保障家庭均可申请房源调配：

1.因工作变动、子女就学等原因需调换房源的住房保障
家庭。

2.已签订租赁合同且现承租房源区位、楼层等原因不能
满足生活需要的住房保障家庭。

3.其它原因需要房源调换的住房保障家庭。

（二）房源调换双方应遵循自主自愿、自行协商、责任

自负的原则，调换房源双方承租的均为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

房源，且须为配租同一户型。为确保我市公共租赁住房后续

运营管理工作顺利推进，原则上正在享受保障家庭仅能提交

一次房源调换申请。

（三）申请调换公共租赁住房，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情况核查表》；

2.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换申请表》；

3.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》；

4.5.本条款第（一）部分明确可调配情形所需佐证材料。

（四）房源调换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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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发布房源信息

有房源调换意向的保障家庭可自行登陆保障性住房管

理部门指定的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换平台发布换房信息。

2.确定换房对象

调房双方自行寻找换房对象，对意向房源进行实地查看，

充分了解意向房源情况，并相互确认。

3.资格预查

达成换房意向的保障家庭可到调房小区的房屋管理单

位领取并填写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情况核查表》、《柳

州市公共租赁住房房源调换申请表》，申请人同时出具书面

的承诺书，承诺在换房过程中不存在经济补偿，一经发现有

经济补偿行为的，取消双方保障资格。

小区的房屋管理单位及现居住地的物业对申请人承租

房屋履行《合同》情况进行调房资格预查。

4.审核

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根据房源调换申请双方共同提

交的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情况核查表》、《柳州市公共

租赁住房房源调换申请表》及其他相关材料，对申请双方的

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将房源调换意见报送市住房保障主管

部门备案。

5.调换

通过审核的，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房源调换双方家庭持市

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出具《柳州市公共租赁住房调房通知单》

到租住的公共租赁住房小区办理调房的退房、承租手续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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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签订租赁合同。审核不通过的，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

应说明理由。

第六条 公共租赁住房房源应优先保障既有轮候库尚

未实物配租的申请家庭，再根据房源供应情况面向申请房源

调配的保障家庭。

第七条 房源调整家庭需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调房手续，

未按规定时间办理调房入住手续的保障家庭，其调房通知自

期满之日起自动失效；在未办理调房手续之前，调房家庭不

得私自调房。私自调房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其保障资格。调

房成功及未按规定时间办理调房入住手续的保障家庭，作为

住房保障不良信用信息予以记录，三年内不再受理其调房申请。

第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